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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入股成“隐名股东”

五年四次判决讨回投资
□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 陈勇

分红未果

追讨投资两次败诉

1994 年底 ， 温州商人范伟强

与 A 公司股东陈学凯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 约定陈学凯将其持有的 A

公司股权的一半， 作价 10 万元转

让给范伟强。 范伟强受让股权后，

与陈学凯共同承担 A 公司的利益

和风险， 同享 A 公司的利润分配

及投资回报。

在签订协议的当天， 范伟强就

依约支付了 10 万元的股权转让款。

此后， 他分别于 1995 年和 1996 年

从陈学凯处领取了分红款共计

12600 元。

然而在这以后， 范伟强因为种

种原因离开了温州， 且一直未与陈

学凯联系， 陈学凯也没有再向范伟

强支付过分红款。

2000 年 12 月， 范伟强返回了

温州， 并向 A 公司要求分红 ， 此

时 A 公司以范伟强不是公司股东

为由予以拒绝。 范伟强到这时才知

道， 陈学凯并没有将转让了一半股

权的事告知其他股东， 也没有到工

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

而此时的 A 公司也发生了重

大变化， 公司在 2000 年 9 月 18 日

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无奈之下， 范伟强只能以 “A

公司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双方之

间转让股权无效 ” 为由 ， 于 2001

年 3 月提起诉讼， 要求陈学凯返还

股权转让款 10 万元及相应利息。

法院认为

原告甘当隐名股东

范伟强满以为自己起码可以拿

回投资 ， 没想到一审法院判决认

定： 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依

法有效。

法院认为， 根据范伟强从陈学

凯处领取分红款的行为可认定， 范

伟强依照股权转让协议书取得的对

A 公司的权利是依附于陈学凯的，

他并不要求以股东的身份向 A 公

司主张权利， 因此 A 公司的工商

登记档案中没有范伟强的股权记

载， 这与范伟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

示一致， 所以， 范伟强起诉的理由

不能成立。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范伟强的诉

讼请求， 范伟强不服提起上诉， 但

终审依旧维持原判。 带着疑惑和不

解， 范伟强慕名找到我所， 并向我

和金疆律师寻求法律帮助。

我们详细了解了整个事情的来

龙去脉， 发现本案实际上是一个长

期被立法忽视的问题， 即隐名股东

权益的保护问题。 所谓隐名股东，

是指虽然实际出资认购公司股份，

但在公司章程、 股东名册和工商登

记中却记载为他人的投资者。

由于相关法律对隐名股东的权

利义务未做规定， 导致在实践中，

一旦隐名股东的权益被公司或者其

他股东侵害， 其寻求法律支持的目

的可能会落空， 本案即是如此。

范伟强在主张股权分红款未果

的情况下， 试图釜底抽薪， 希望以

宣告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为手段， 达

到收回投资款的目的。 但经过一审

二审， 法院并不支持他的诉请。

山穷水尽

细析案情另辟蹊径

由于终审判决已经作出， 范伟

强的诉讼维权之路似乎走到了尽

头。 难道就没有办法维护他的权利

了吗？

我和金疆律师逐字逐句地仔细

研究判决书 ， 发现了一个重要事

实———两审判决都确认， A 公司由

于未经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 企

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即意味着丧失从

事经营的资格 。 而按照生效判决

“股权转让协议有效” 之认定， 现

A 公司 (实际上是股东， 包括陈学

凯) 怠于办理工商年检而丧失经营

资格， 不能再为其股东提供分红或

股息， 已经导致范伟强当初签订协

议的目的落空。

合同目的落空， 按我国合同法

的相关规定是可以行使解除权的，

何不凭两审判决已认定的上述情节

和法律逻辑， 另行起诉向陈学凯主

张权利？

再行起诉

诉讼过程又生变故

在听取案情分析后， 范伟强要

求委托我们另行起诉。 我们以 “股

权转让协议有效” 为基础， 提出范

伟强与陈学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收益权 ， 现 A 公

司因未经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

以至丧失经营资格， 导致范伟强收

益权完全落空， 诉至法院请求解除

双方股权转让协议， 并要求陈学凯

返还 10 万元股权转让款。

立案后不久， 我们收到了被告

方的反诉状， 要求范伟强承担经营

亏损分担款 12184.5 元。 陈学凯欲

借亏损为由提起反诉的伎俩， 本在

我们的意料之中， 因此我们按部就

班地准备答辩材料， 等待开庭。

但随后， 发生了一件令我们大

吃一惊又哭笑不得的事情， 正在紧

锣密鼓准备诉讼的我和金疆律师，

居然收到一份法院的撤诉裁定书。

原来， 范伟强竟在未同我们商量的

情况下， 自行向法院申请撤诉了，

而我们律师则被蒙在鼓里。

原来， 被告方向法院提供了一

份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A 公司的

审计报告， 作为 A 公司被吊销营

业执照后已经清算的证据。 但该份

审计报告恰恰批露了两个对范伟强

很有利的信息， 一是审计时， 该公

司的 “所有者权益” 远超资本投入

额； 二是该份审计报告未将厂房包

括在内。

范伟强收到这份材料后， 认为

A 公司不仅不存在亏损， 反而大有

盈余， 他可以要求参与剩余财产分

配， 于是便在没有知会我们的情况

下， 自作主张向法院提出了撤诉。

再接再厉

追回投资初见曙光

对范伟强轻率的举动， 我们不

禁有些愤然。 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

益是我们的执业宗旨， 我们还是得

竭尽所能来办理本案。

陈学凯提供的审计报告确实对

范伟强是有利的。

该审计报告批露的信息证明，

A 公司停业清算后还有财产 (经

查， 审计报告中反映的厂房仍登记

在 A 公司名下)， 则范伟强有权就

该部分财产主张权利。 于是， 我们

在原诉状的基础上， 增加了要求分

配剩余财产的请求。

在经过我们解释和分析后， 范

伟强决定再次起诉。

法院重新立案后， 被告方还是

提交了原来那组证据材料。 开庭时

我们据理力争 ， 法庭辩论异常激

烈。 接下来就是等待判决， 其间从

承办法官处传来消息， 说陈学凯提

出支付 6 万元了结此案。

这是个好兆头！ 因为此前的一

审及二审中， 被告方甚至连调解的

意思都没有， 更遑论主动提出具体

的金额。 现在被告方的举动说明，

我们的起诉及策略正击中其要害。

于是我们在征询当事人的意见后，

拒绝了该调解方案 ， 静待法院判

决。

风云突变

毅然决定提出上诉

可是， 一审判决结果与我们料

想的大相径庭， 法院驳回了我方的

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认为， 范伟强在支付

股权转让款后， 已取得陈学凯在 A

公司的相应股权， 且已获得了部分

股息， 因此范伟强已取得了依附于

陈学凯享有 A 公司的权益 。 陈学

凯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 不存在任

何违约行为以致范伟强的合同目的

落空。

此外 ， 该判决还认定 A 公司

清算中没有包括厂房的处理是 A

公司的行为， 不能等同于陈学凯的

行为。 范伟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

陈学凯已取得包括厂房在内的剩余

财产， 故范伟强要求参与剩余财产

分配的请求亦无法得到支持。

显然， 这份一审判决是我们完

全无法接受的。

首先， 一审判决对双方股权转

让协议目的的判定是片面的。 如前

所述， 范伟强与陈学凯达成的共享

A 公司权益和风险这一合同目的，

依法应理解为按比例享有 A 公司

相应的分红、 股息和资产增值， 并

在公司结束后， 取回经清算的剩余

财产的对应部分 （包括投资款以及

增值 ， 或依比例承担亏损后的剩

余）。

也就是说， 该合同目的的实现

贯穿于合同的整个履行过程， 直至

合同终止， 而非合同履行的某一阶

段。 “获得了部分股息” 只是部分

实现了该目的， 不能认定范伟强取

得了依附于陈学凯享有 A 公司的

所有权益。 只要陈学凯在此后的履

行过程中没有支付范伟强按比例享

有的分红、 股息和资产增值， 并在

公司结束后， 给付经清算的剩余财

产的对应部分， 就侵犯了范伟强作

为股东的权益。

其次， 陈学凯存在根本违约行

为， 包括自 1996 年以来， 从未向

范伟强支付股息、 红利； 从未告知 A

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未告知 A 公

司歇业清算的事实以及清算的具体结

果； 在清算过程中未处理 A 公司厂

房。 以上行为有的侵害了范伟强取得

分红和股利权， 有的侵害了范伟强取

得资产增值的权利， 致使范伟强的合

同目的不能最终实现。

因此， 一审判决驳回范伟强主张

解除协议以及相应主张的诉讼请求，

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

针对该判决 ， 我们毅然决定上

诉。

云开见日

五年诉讼终于获胜

二审开庭时 ， 我们始终强调三

点：

一是对陈学凯而言， 股权转让协

议是一个持续性合同， 因为范伟强要

求股东收益权及剩余财产分配权之合

同目的， 决定了陈学凯必须负有连续

履行合同直到合同终止的义务；

二是陈学凯的根本违约行为导致

范伟强的合同目的落空， 范伟强有权

解除合同；

三是范伟强有权参与剩余财产分

配。

开庭后， 主审法官多次主动就股

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与我们交换意

见。 由于一审的全盘皆输， 我们想要

说服法官的难度相对较大， 可以说，

每一次的交换意见均不亚于一次小战

役， 其间不免伴随着争论和胶着。

但随着审限的逼近， 我们似乎也

看到了一丝曙光， 因为我们的代理意

见已或多或少被主审法官所认同。

2005 年 6 月 ， 我们终于迎来了

期盼已久的终审判决。 二审法院认定

我们提出的 “合同目的落空” 的代理

意见成立， 范伟强有权解除双方的股

权转让协议， 陈学凯应返还股权转让

款并赔偿利息损失。 我们从契约角度

入手， 帮助范伟强实现了其取回股权

转让款的最初目的， 有效保护了隐名

股东的合法权益。

（文中人物为化名）

温州商人范伟强签约从一公司的股东处受让股份， 并依约支

付了 10 万元。 随后， 他连续两年取得了分红。 但由于种种原因，

他一度离开温州， 从此再也没有取得过分红。

多年后范伟强返回温州， 得知自己的股份既没有办理登记，

公司其他股东也不知情。 更让他意外的是， 公司已经被工商部门

吊销营业执照。

此时的他， 一心只想收回自己的投资款， 却发现连这点要求

也难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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